
理解制度生命力的四个维度

周建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

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

有强大生命力提供了基本依据。

理论维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以无可辩驳的理论逻辑和不容置疑

的实践逻辑证明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为我们国家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

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回顾历史，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寻

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模式，但无论是农民阶级提出的“天国理想”制度，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制

度，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追求的“君主立宪”制度，革命派梦想的“民主共和”制度，都因狭隘的阶级利

益和救国制度方案的局限，无法改变近代中国日益衰败和被动挨打的境地。事实证明，面对西方列强和本

国封建势力的相互勾结，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就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

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十月革命炮声中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其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的真理力量，使在屈

辱和黑暗中探索前行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追求公平正义、

使人民摆脱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崭新社会制度，它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抽

象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光

明前景。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终于完成了近代以来

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

结合，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

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政治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

民族的团结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所有这些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灯塔，也是我们认识制度本

质、把握制度发展规律、追求制度成效的理论武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我国的根本制度，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历史维度：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其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深厚历史基础。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形成了国家大一统、集体主义、天下为公、民惟邦本、德主刑辅、任人唯贤、

选贤任能、以和为贵等丰富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思想，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这是我们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也是这一制度获得生命力的精神根脉。就国家大一统来看，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里生活奋斗，期间虽有短暂的民族纷争与对抗，存在分裂

割据的局面，但融合、统一、发展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正是这种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我们拥有

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民族共同体。

再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集体主义、天下为公精神，强调要正确对待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舍小家为国家，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些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内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为今天我们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基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保持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这也保证我们党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制度安

排，有效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用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迅速完成国家制定的战略目标任务，构成新中

国成立 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基因中、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一制度要继续茁壮成长和发挥强大生命力，仍然必须深

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并对历史上的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反思，同时从新时代的制度实践中

汲取营养智慧，从而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源源

不断的文化动力。

主体维度：坚持以人民群众为历史创造主体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关键取决于这一制度安排能否充分有效发挥人民

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能否善于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动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因此，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

体系获得人民认同拥护而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制度和“三三制”政权制度的探索与实践，还是新中国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

斗实践的成果，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汗水。正是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推动着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创新，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要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创

造精神，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家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

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量，深刻认识制度的生命力来自人民群众，强调只要人民群众的历史创

造精神被激发出来，国家制度建设和实践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深厚伟力。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

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都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这种新制度，既充分尊重和维护人民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又使这一制度本身有了人民群众不断的创造实践而产生了持久的活力。



另一方面，要用制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创设、发展和完善国

家制度，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才能获得人民认可和拥

护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因此，我们要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内在要求，使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健全完善人民群众在

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制度，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

制度创新发展、永葆活力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实践维度：坚持灵活的制度创新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现实基础

一种制度安排的创立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有些制度需

要随着社会实践和认知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并通过及时的制度创新，来有效克服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矛盾与困境，以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制度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条件。我

们党一直把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强调要自觉增强国

家制度创新的理性思维，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

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与法治建设，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坚决抵制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影响，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坚持国家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建立起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

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革命，既承继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中华制度文明的精髓，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的有机统一，又依据时代发展坚持厉行法治，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法治制度保障。

从党的建设的制度创新来看，我们党一直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把党的制度创新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改革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努力探

索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以始终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出发，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求，把党的建设制度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坚持实行党

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从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建设与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到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深刻认识党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

的建设的首位，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整体建设之中，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当然，制度创新什么、怎样进行制度创新，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不是

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

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新中国成立 70年的实践证明，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并在当代中国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

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制度优势，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制度建设和完善不是一劳永逸的，要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久生命力，必须将制

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眼前与长远有机结合。制度建设要一切从我国国情和实

际出发，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传承好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历史文化，又要尊

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创造性，回应现实权益诉求，还要在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强大的生命力。


